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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切实贯彻健康湖北战略，全面落实《健康中国行动（2019～

2030 年）》、《健康湖北行动（2020-2030 年）》和《国民营养

计划（2017～2030 年）》，以加强营养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为

目标，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教育培训中心《营养人才培训机构备案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以及《备案通知书》（中营学教便函（2020）

72 号）的要求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建立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养体

系并开展培训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在湖北省范围内开展公共营养师规范化培训和考核工作，初

步确定每年完成至少 2000 名公共营养师的培训和申请考核。逐

步充实基层营养人才队伍，为健康湖北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

础。

二、岗位定义

公共营养师是指从事人群或个人膳食营养状况的评价与指

导，传播营养、平衡膳食与食品安全知识，促进社会公共健康工

作开展的专业人员。应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年龄在 18 周岁以

上，通过规范化的培训和考核 ，获得课程培训证书。

三、组织管理

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工作在中国营养学会的领导下，由湖

北省营养学会负责项目管理和监督指导，具体负责制定培训课程

和培训计划，遴选培训机构，安排培训师资,上报考核名单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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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内符合条件的专业学会（协会）、高校及各类职业教

育机构均可申请成为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。培训基地按照培训方

案要求进行招生、聘请专业师资、教学过程管理、学员管理等工

作。

培训考核由中国营养学会统一组织。学员参加培训并通过考

核者，将由中国营养学会教育培训中心颁发公共营养师规范化培

训 合 格 证 书 ， 证 书 在 中 国 营 养 学 会 教 育 培 训 中 心

（http://www.dyhome.com）备案查询。

四、培训机构要求

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，培训机构开展项目培训必须遵守如下

管理规定：

1．按项目统一规定的教材授课。尊重知识产权，应用原版

教材授课，不得使用影印版教材。

2．按项目统一规定的培训大纲开展培训业务，保证教师资

质和授课时间。

3．规范教学行为，保障学员利益和教学质量，按项目制定

的统一要求实施培训。

4．真实，客观地向学员介绍本培训项目和证书效力，宣传

中不出现与职业资格、鉴定、认证、包过、职业准入、国家承认

、挂靠等挂钩的表述。因虚假宣传造成影响和投诉的，由培训机

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5．如导致学员投诉的，应积极协商解决，避免形成负面影

响。

6．不恶意诋毁其它培训机构，不与其它培训机构做恶性竞

http://www.dyhome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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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，培训费不低于2800元/人。

五、其他

1．培训机构的考察期为一年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
2．机构参加遴选或退出均属自愿，递交退出申请之日起不

得继续招生、培训。对推进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，本实

施办法尚未涵盖的，湖北省营养学会会随时补充公示，请各机构

积极关注执行。

3．本《实施方案》解释权归湖北省营养学会所有。

附件 1.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大纲（试行）

附件 2.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遴选方案

附件 3.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申报表

附件 4.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师资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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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大纲（试行）

一、培训对象及条件

年龄在 18 周岁及以上，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学历，身体健康

并具有一定沟通能力，拟从事或正在从事人群或个人膳食营养状

况的评价与指导，传播营养、平衡膳食与食品安全知识，促进社

会公共健康工作开展的专业人员。

二、培训教材

公共营养师（基础知识）第 2 版.葛可佑主编，中国劳动社

会保障出版社，2012 年出版。

三、教学内容与课时分配

模块 课程 课堂学时

1.职业道德

1-1 职业概述

11-2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

1-3 公共营养师职业守则

2.医学基础知识
2-1 人体解剖生理基础 1

2-2 食物的消化和吸收 1

3.营养学基础知识

3-1 营养学概论 1

3-2 能量和宏量营养素 7

3-3 矿物质 4

3-4 维生素 4

3-5 水和其他膳食成分 1

4.各类人群营养知识

4-1 孕妇乳母生理特点及营养需要 2

4-2 婴幼儿生长发育及营养需要 1

4-3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及营养需要 1

4-4 老年人生理特点及营养需要 1

5.食物营养与食品安全

5-1 各类食物的营养特点 7

5-2 各类食品卫生要求 3

5-3 食源性疾病及预防 3

5-4 餐饮营养和卫生管理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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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块 课程 课堂学时

6.公共营养

6-1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4

6-2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

6-3 营养调查及评价 3

6-4 食谱编制与膳食管理 3

6-5 膳食相关疾病的预防 3

7.营养教育和健康促进

7-1 营养教育 2

7-2 社区营养管理 1

7-3 健康促进 1

8.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8-1 相关政策法规标准 1

合计 60

四、培训师资

培训师资由湖北省营养学会统一安排并在中国营养学会备

案，要求从事营养、食品安全、健康教育等相关专业工作至少 5

年以上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职称或具有注册营养师（技师）等

职称或资格证书。

五、培训方式

采用小班现场教学（每班不超过 80 人），教学考勤记录作

为申请考核的必备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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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遴选方案

根据《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工作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要

求，现制定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遴选工作方案。

一、申报条件

申报培训基地的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相关办学资质；

（二）具有培训收费许可或培训费税务发票开具资格；

（三）连续 3 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或不良口碑；

（四）有教学与实践经验，具有满足培训所需要的场地和设

备设施；

（五）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专职管理人员；

（六）认同并严格执行项目实施的各项制度要求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各意向单位（机构）填写《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申报

表》进行自主申报，连同营业执照（加盖公章）扫描件及相关附

件材料统一发送至邮箱 hbnsoc@163.com.

经湖北省营养学会评估、审核、公示，向中国营养学会备案。

三、监督管理

湖北省营养学会监督管理培训项目的各个环节，及时向社会

公布培训机构相关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各培训机构需按《湖北

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工作实施方案》进行招生、聘请专业师资、教

学过程管理、学员管理等工作。如违反相关规定则向社会公示取

mailto:扫描件及相关附件材料统一发送至邮箱hbnsoc@163.com
mailto:扫描件及相关附件材料统一发送至邮箱hbnso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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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其培训资格。

培训机构的考察期为一年。培训机构实施动态管理，机构参

加遴选或退出均属自愿。递交退出申请之日起不得继续招生、培

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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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基地申报表

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院校/学会/民办学校

法人类型 企业/民办非企业/社会团体/事业单位/其他 业务主管部门

办学许可证发证

机关
批准文号

办学类型/业务

范围

办学许可证有

效期

办公地址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
网站名称及地址
ICP 备案/许可

证号

增值电信业务许

可证编号

公众号/APP 名

称

法定代表人信息

姓 名 邮 箱

身份证号 手 机

联 系 人
联系

电话
手 机

教学/培训

场地情况

（使用面积）

其 中

教 室 实 训 场 地 办 公 场 地

个数 总面积 个数 总面积 个数 总面积

自有 M2 M2 M2 M2

租用 M2 M2 M2 M2

教 职 工

总 人 数

其 中

管 理 人 员 教 师

专 职 兼 职 专 职 兼 职

人 人 人 人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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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情况介绍（包括已有的培训资质或经验）

本机构承诺上述填报的内容准确无误，提供的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

否则，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本机构承担。

负责人签字： 单位公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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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湖北省公共营养师培训师资申报表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党派 民族 最高学位

职务 职称 联系方式

工作单位 邮 箱

是否获注册营养

师（技师）等营

养相关资格证书

证书编号

从事专业方向 工作年限 年

主要学历及工作经历

个人申明：本人承诺上述填报的内容准确无误，提供的证书及相关

证明材料真实有效。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
